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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面、最新　　收录截至200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文件、司法工作规范
性文件的正式文本　　权威、深入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法解释起草人，剖析司法解释的起草
背景、出台过程、基本内容、焦点问题⋯⋯来龙去脉，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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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合  1.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1986年4月12日）  2.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88年4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城市街道办事处是否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1997年7月14日  法释[1997]1号）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是否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验资
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如何承担责任的批复      （1997年12月31日  法释[1997]10号）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验资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如何承担责任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2007年6月11日  法
释[2007]1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
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二、损害赔偿  （一）人身损害赔偿    1.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
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8年8月31日  法释[1998]2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
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角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1月10日  法释（2001]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
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3
月8日  法释[2001]7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
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3年12月26日  
法释[2003]20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
适用    2.案例      李萍、龚念诉五月花公司人身伤害赔偿纠纷案      金凯诉同安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 
    吴凯诉朱超、曙光学校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二）交通运输、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1.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        （1999年1月29日  
法释[1999]5号）  ⋯⋯三、物权四、劳动、人事争议五、婚姻、家庭与继承六、海事、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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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执业准则之法律地位1996年4月4日，针对四川德阳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法函[1996]56号复函，被认为掀起一场“验资诉讼风暴”。
当时的司法实践显示，在各种有关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被告的民事案件中，当会计师事务所以严格遵守
了独立审计准则作出不承担责任的抗辩时，一些法官认为独立审计准则只不过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制
定的执业手册而已，既不能作为会计师事务所抗辩的依据，也不能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
由此引发会计界和法律界关于审计报告真实性之争和执业准则法律地位问题的分歧。
（一）审计报告真实性之争：程序真实还是结论真实会计界主流观点认为，所谓审计报告的“真实性
”意味着对执业准则的遵循，会计师事务所对于被审验的会计报表只承担“合理的保证责任”，并不
绝对地担保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没有任何错误。
其理论基础是“容许性危险与违法阻却”理论。
依据该理论，容许性危险，是指在为完成某种有益于社会的行为过程中，该行为在性质上含有某种侵
害法律权益的抽象危险；若该危险与其有益目的相比被认为是正当的，则该危险就属于容许性危险，
其效果为“虽属违法，但无责任”。
近年来，多数民法学者认为，容许性危险行为本身属于具有正当目的行为，其行为本身并不欠缺合法
性，如果在行为人履行了应尽的注意义务之情形下发生了可预见的危险，也不能将之归为违法。
①就审计活动而言，审计的产生本质上是为了能维护股东或者潜在的股东及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由于审计的局限性，会计师并不能保证已审计的会计报表不存在任何的错漏。
尽管注册会计师审计具有鉴证职能，但它毕竟是公允性审计，会计师对会计报表反映的会计信息给予
“合理保证”，而不是绝对保证。
“合理保证”意味着允许会计师审计后的会计报表反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有适度偏离。
审计因其以谋求公众利益为自身目的而具有审计失败的正当性，应属“容许性危险”之一，会计师事
务所可以“已尽应有的职业关注”为由主张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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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编辑推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解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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